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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自治区科协科普项目任务书
（科普项目）
 


 
	项  目  编  号：
	

	项  目  名  称：
	

	项  目  类  别：
	

	项目执行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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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写 说 明
 
   
    一、本任务书须根据2026年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有关要求填写。
二、任务书文本需采用A4纸正反打印装订，表格中一律用小四号宋体填写，必须每份签章。
三、单位名称需填写标准全称，地址及电话等联系方式要准确无误。
 

	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	资金总额
	自筹资金
	立项批复资金

	
	
	
	

	项目完成时间
	

	项目执行单位
	单位名称
	

	
	负责人及电话
	

	
	联系人及电话
	

	2、 项目内容及指标要求

	
项目内容：
对应科普项目主要内容，明确项目实施目标，并填写任务的预期成果，说明成果名称、数量、质量标准等。




	三、项目计划进度及时间节点

	







	四、资金主要用途及支出明细

	








	五、项目要求

	1.自治区科协科普项目和资金管理要严格按照《自治区科协科普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宁科协发普字〔2024〕8号）执行。
2.项目执行单位需严格按照项目任务书内容按时完成项目。如因不可抗拒力需变更项目内容的，应提前向自治区科协科普部提交纸质申请材料，经同意后方可调整。
3.项目原则上应于2026年11月10日前完成验收并提交结题材料，结题材料按照《自治区科协科普项目结题验收资料（模板）》整理汇总。
4.本项目任务书一式3份，自治区科协科普部2份和项目执行单位1份，任务书和绩效目标表将作为项目检查验收和绩效评估的依据。

	六、项目执行单位意见

	
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七、自治区科协科普部意见

	

负责人签字：   
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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